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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预算编制的特点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4月14日  沈 葳 

加拿大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政府预

算管理制度，在政府预算的编制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和做法。 

通常来说，加拿大的一个完整预算管理周期是从政府准备预算和议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预算

前期磋商开始，到审计署对政府公共账目进行审计并向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而结束。

其中，预算编制阶段一般指政府准备预算和议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进行的预算前期磋商，直至向

议会正式提交预算与估算案之前的这一过程。加拿大的财政年度从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与其

他国家相比较，加拿大政府在预算编制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预算编制建立在可靠预测的基础之上，并实行滚动预算现行加拿大法律对政府预算编制的预测

机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预算透明与责任法案》，政府要成立经济预测委员会，为财政部长

进行财政经济形势预测提供建议。在预算编制以前和预算编制过程中，经济预测委员会将根据财政

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更新其财政经济形势预测。在每年正式编制预算之前，加拿大财政部首

先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更新其“经济与财政展望”报告，这一报告包括对未来2～3年的

财政收入、支出和盈余（或赤字）情况的预测，这是财政部开始准备预算编制的标志，也是预算编

制的重要基础。财政部长的预算案就是根据不断更新的“经济与财政展望”报告，参考下两年的经

济和财政预测，编制当年的政府预算收支计划。从1979年开始，加拿大就在预算编制中引进了滚动

计划方法。预算案不仅包括当年收支的具体内容，还包括其后3年的大致内容。 

预算编制建立在充分的前期磋商基础之上，并注重吸引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通常，在预算编制

以前，政府内部都会就下一年度预算的编制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准备。每年6 月，内阁召开1 — 2 天

的“静修会”，从较为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可能影响下一年度预算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因素、经济

与财政因素和政府的优先事项，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夏季工作计划”，用以指导各部委和中央

机构进行预算编制。10月，财政部长向内阁成员报告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对当年和下一年度财

政收支、盈余（或赤字）的最新预测，财政部长与各部部长讨论新的支出动议，总理与政府的议员

和党派讨论确定下一年度预算的基调和主题。加拿大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十分重视鼓励和吸引社会公

众的参与，广泛地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每年10 月末或11月初，财政部长向议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报告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及其前景，阐明政府的预算政策目标，并向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交最新

的财政经济形势报告。这代表着正式的预算前期磋商开始，各媒体会对此进行广泛报道。财政经济

委员会还会主持一系列由专家、利益集团和普通公众参加的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12月，财政经济委员会对收集到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加以汇总整理，形成咨询报告，在报告中会

提出对政府编制预算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咨询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是原始材料的罗列，

而是经有关专家进行整理、分析、评估后形成的审慎的思考，是能让有关各方面容易接受的“平衡



方案”，这将成为政府编制预算的重要基础。 

加拿大联邦预算一直以部门预算编制为基础。在每个部门预算中，又按管辖的单位编制若干个

单 

位预算。不论是联邦总预算，还是部门预算、单位预算，统一按运营支出、资本支出、转移和

补助支出、项目支出等功能进行分类。加拿大部门预算中用于人员和公用经费的支出，都有非常详

细和具体的支出标准，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多达15000页。在用车、礼费等公用经费方面，各部门的标

准基本是统一的；各部门的工资标准是由相关部门的工会提出各自标准后协商确定，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加拿大参与预算管理的部门相对较多，他们在预算管理过程

中相互制衡和约束。在预算编制过程中，财政部主要负责确定总体财政框架，财政委员会及其秘书

处主要负责估算案即各部委、机构、国有企业支出预算的审核与编制；在预算执行过程 

中，各部委、机构、国有企业具体执行预算，财政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对各部委、机构、国有企

业执行预算的情况进行监督；议会及其常设委员会和审计署对政府预算进行全面监督，议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通过主持预算前期磋商参与预算的编制，议会审查和批准预算。各个预算管理部门之间虽

然互相制衡和约束，但在预算管理过程中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总体财经纪律，根据政府工作重点

分配资源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他们的相互制衡和约束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共同目标的实现。从加

拿大预算编制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预算指导思想的形成、预算请求的提出、财政部门进行预算上

下协调和初步编制的整个过程中，专家、技术官员、政治家与社会公众参与程度越高，预算中反映

出来的社会意愿的准确程度越高，预算在议会内讨论和辩论的越充分、透彻，预算的安排就有可能

越合理。在我国，预算是经济的综合反映，体现了政府的决策意图，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因此，

编制预算时也应当尝试建立一套事前协商机制。不管是政府财政部门、预算执行部门，还是人大，

都应当在事前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中民智，反映民意。这个过程要形成规范的程序，应当有一套

工作制度，便于各方遵循。(单位：审计署财政审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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